








服务期限：

本合同服务期限为1年。本项目服务期满后，招标人委托中标人

的服务项目尚未完成的，中标人仍须尽职尽责履行至该服务项目完成

为止，招标人对该部分工作产生的费用不予另行支付，中标人对此须

无条件接受。服务期满后，中标人须按招标人要求负责、妥善地处理

和安排好法律事务的交接工作。

招标人可根据需要延长服务期并续签合同，可续期二十四个月，

续期最多不超过两次。续期的合同实质性内容不得改变。

付款方式：

1.服务费分_2期付款，第一期费用：自本合同签订及专职人员

到岗后支付总费用的50%,服务期开始后六个月内，支付总费用的

50%;第二期费用：本合同到期后，支付剩余50%。

2.结算价以中标价为上限，最终结算价不超过深圳市财政局批复

的相应部门预算。

投标资料组成

一、投标文件由报价部分、资格与业绩部分等组成，包括但不限

于以下内容：

1、封面；

2、投标承诺函(原件);

3、投标报价书；

4、投标人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(原件，加盖公章);

投标员身份证复印件(加盖公章)。

5、资格条件证明资料：

(1)投标人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(加盖公

章 ) ;

(2)深圳市固定经营场所租赁或购买凭证复印件(加盖公章);

(3)项目负责人身份证、学历及学位证书、有效的律师执业证书

(复印件加盖公章);

(4)承诺书(格式自拟，承诺律师事务所及所内律师(包括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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